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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關 名 稱 項 目 各 單 位 辦 理 情 形 各 單 位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說 明 

國立中興大學 一、各機關應建立並維持有效之內

控機制，由機關首長督促內部

各單位設計及執行，並定期舉

辦內控教育宣導，以落實內控

機制。 

一、為建立並維持有效之內部控制，本校設有經費稽

核委員會，稽核各單位經費使用情形。 

二、學校主管經常利用各項集會向同仁宣導，不得接

受往來廠商饋贈或其他利益，一經查獲，嚴懲不

貸。 

 

無 

國立中興大學 二、各機關應落實預算編製，一切

收支應循預算程序辦理，並切

實依計畫及相關規定執行與撥

款。 

一、本校依據預算法、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、中

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，循預算程

序編製年度預算，於 11 月間會計室通知各一級單

位，於 12 月底前提出下年度計畫、預估收入及需

求資料，送會計室彙編額度估計表；並由總務處

提固定資產經費需求表一併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

員會審議，並於校務會議報告預算編列概況，於

次年 3月底前編製概算預估表送教育部匡計額

度，並編製概算，7月底前依「行政院主計處及教

育部核列編列數額」編列年度預算案，經立法院三

讀通過，即為法定預算。 

二、配合法定預算及本校各項計畫實施進度編造分期實

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，並依此執行年度預算與撥

款。 

無 

國立中興大學 三、各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進行現

金及財務查核，加強銀行或公

庫對帳單、收支單據及其他各

種憑證原件之控管與核對，建

立一切收支儘量透過金融機

構辦理之機制。 

 

一、 

1.出納組： 

對於存管之現金票據、有價證券、統一收據等，

每年均定期或不定期實施盤點。96 年度於 9 月 12

日至 28 日進行盤點。上項盤點係依據出納管理手

冊規定辦理。經實地盤點結果，存管之有價證券

及統一收據均與帳面數量相符。 
2.會計室： 

於 96 年 9 月 11 日及 13 日、10 月 17 日至 19 日及

22 日至 24 日陸續辦理現金及財務查核，查核範圍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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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關 名 稱 項 目 各 單 位 辦 理 情 形 各 單 位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說 明 

包括盤點零用金、查核各類收據、汽機車通行識

別證及運動場館證卡、學生宿舍冷氣 IC 卡之使用

情形、抽查收款及付款作業情形等，查核結果作

成書面記錄於 96 年 11 月 1 日簽陳校長核閱，查

核主要缺失及改進情形如下： 

（1）預開收據有逾三個月以上仍未入帳之情形，已

請出納組定期清查預開收據並追蹤處理。 

（2）駐警隊存管之汽機車通行識別證，95 年度印

製尚未使用部份，經查有遺失之情形，已請總

務處查明核處及加強控管與定期盤查，嗣後並

請於年度結束換發新證前，將當年度未使用之

汽機車通行識別證點交會計室備銷。 

（3）男女生宿舍冷氣 IC 卡八、九月退卡回收後，

請生輔組順號保管，以利管控；社團借住等之

冷氣卡使用，亦請生輔組就其繳費、退卡確實

登錄並留存收據影本備查。 

 除前項應行改善情形外，其他經抽查尚無異常情

形。 

3.附設農林畜牧作業組織： 

依規定對所屬各單位進行出納會計事務作業查

核，於 96 年 1 月 30 日、7月 24 日、8月 27 日、

8月 31日、11月 1日及 12月 20日前往惠蓀林場、

獸醫教學醫院、實習商店、農業試驗場等單位對

其現金、週轉金及各類收據使用作全面抽查，查

核結果作成書面紀錄於 97 年 1 月 28 日簽陳校長

核閱，主要缺失主要為: 

（1） 惠蓀林場 10 月 23 日至 30 日收入遲至 11 月

2 日存入銀行(因惠蓀林場出納辦理人員更

換，已通知林場嗣後注意改進)。 

（2） 農業試驗場收據回收繳款跳號嚴重，已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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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關 名 稱 項 目 各 單 位 辦 理 情 形 各 單 位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說 明 

現金收入開立收據與預開收據分開。 

二、銀行存款對帳單均由銀行行員直接送會計室收發

登記後，再交給出納人員據以編製差額解釋表。 

三、除零用金支付案件外，一切收支均透過金融機構

辦理。 

 

國立中興大學 四、各機關應落實會計審核，帳目

日清月結，隨時清理及勾稽。 

一、本校出納組對收納之各種現金與票據，均依規定

於當日由本校往來之銀行親自派員到校收繳存入

銀行。並依規定編製現金結存日報表、月報表及

銀行調節表。 

二、帳目日清月結，隨時清理及勾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無 

國立中興大學 五、各機關各項採購應切實依政府

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規定辦理

，做到資訊透明化，公平、公

開之採購要求。 

本校事務組、營繕組承辦之各項購案皆依政府採購法 

及相關子法規定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無 

國立中興大學 六、各機關應加強財產之管理及運

用，使資源得以做最有效及最

適之配置。有關珍貴動產不動

產之管理應切實按「中央政府

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要

點」規定辦理。 

 

一、 本校財產管理及運用均依照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

冊及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

辦理。 

二、 本校每年均依規定實施單位系所財產盤點工作。

本(97)年財產盤點工作已函請各單位於 5 月 1 日

起至 6月 30 日止辦理財產自盤，並擬自 7月 1日

由保管組會同會計室同仁辦理財產抽盤事宜，盤

點結果將陳送校長核閱。 

三、 本校財產增減表及財產目錄總表等均依規定期限

，送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。 
四、本校珍貴動產之管理由藝術中心負責，目前列管

之珍貴動產計有 435 件；珍貴不動產則無。 

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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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關 名 稱 項 目 各 單 位 辦 理 情 形 各 單 位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說 明 

國立中興大學 七、各機關應隨時注意財務、出納

、採購人員之操守及行為，如

發現異常者，應即採取必要之

措施，並制定且定期辦理上述

人員之職期輪調、職務輪換及

貫徹休假代理機制及制度。 

 

一、 本校於94年 5月 18日以興人字第0940200238號

函重申行政人員於差假期間應落實職務代理人制

度，以提高行政效率。 

二、 本校採購人員已作部份輪調；出納人員每二年實

施業務輪調一次，俾利承辦人員熟悉各項業務工

作，並充分落實職期輪調及職務輪換制度。 

三、 辦理本校營繕業務需具備專業背景，與其他單位

人員輪調不易；以採分級併用輪流分案法替代人

員輪調（採購金額分級距，各級距中採購人員名

單排序固定，按購案產生先後依序輪流分案）。 

 

無 

國立中興大學 八、各機關應針對不法、不當行為

，建立事前及時反應機制，上

級或主管機關於接獲反應時

，應即妥為處理，適時導正。 

一、本校訂有「國立中興大學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

部控制實施方案」，如發現有不法或不當的情形發

生，即依據該法案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校為防範機關內同仁因不慎致有不當行為，除

將相關法令上網公告周知外、並不定期舉辦教育

訓練講習，使同仁均有正確之法制觀念。另亦設

置相關檢舉信箱、專線，供同仁反映相關建議或

不宜事項，於接獲相關建議或檢舉案件時，迅速

以密件送權責單位處理，俾作為本校改進之參據。 

 

無 

 


